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20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 

名称 

1、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朵红、谢哲栋 

2、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包世骄 

3、上海禾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沛力 

4、颐和久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闵宏巍 

5、上海鹞璞实业有限公司：彭宇豪 

6、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鼎如 

7、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邓跃辉、陈海华、耿耘 

8、华宝投资有限公司：邹亮 

9、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叶勇  

10、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马金龙 

11、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祺麒 

12、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邱世梁、王华君、姬新悦 

13、凯联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曹骏 

1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冯源 



15、上海慈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汪洋 

16、湖南楚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罗威 

17、上海贤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力豪 

18、湘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蒋国平 

19、国弘天下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孙世文 

20、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倪正洋、史俊奇、王自 

21、北京衍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宋健 

22、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刘锡宇 

23、南洋商业银行战略发展部：汪淼 

2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许志文、孙浩文 

25、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家书 

时间 2024 年 11 月 4 日至 8 日 

地点 上海、北京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 

公司董事会秘书祁兵先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祁兵先生对公司发展历程及当前经营情况作

了简单介绍。 

二、投资者与公司主要交流内容 

1、公司数控螺纹磨的进展情况？ 

答：数控螺纹磨床于 2023 年研发完成，用于加工新能源汽车、人

形机器人、工业母机等行业的丝杆与螺母，高效且精度符合客户

要求，获得了客户的认可。因此，日发机床公司已具备了用于丝



杆、螺母加工的数控磨削设备的生产能力。截止目前，用于丝杆、

螺母的内、外螺纹磨床及磨削中心已向部分客户交付使用，用于

螺母的端面外圆专用磨床已向部分客户交付使用。2024 年上半

年，市场开拓取得一定的进展，已与部分客户达成战略合作，同

时与一些意向客户正在进行技术交流、洽谈合作事宜。上述数控

磨削设备因部分下游行业如人形机器人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大

规模量产，距离产业化增长仍需一定时间，因此数控磨削设备尚

未实现持续产能释放，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注意投资风险。日发

机床公司将重点跟踪下游客户和最终用户的技术发展路线，将相

关领域的产品研发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2、日发机床公司的优势？ 

答：日发机床公司凭借多年来在各细分市场积累的技术优势、优

质的客户资源以及稳定的供货能力，积极开拓市场，目前在中国

轴承制造装备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已名列前茅，并已成为轴承行业

国际著名全球供应商的重要供应商之一。日发机床正朝着“重点

赛道占头部、核心业务上规模，成为智能制造领域的标杆企业”

的远景迈进。 

3、公司对 Airwork 公司的规划？ 

答：基于综合因素调整经营发展战略，Airwork 公司将适时处置资

产，控制整体经营风险。公司基于实际经营情况、市场环境及公

司未来着重发展高端装备智造领域的战略规划，适时剥离薄弱业

务板块，优化资源优势，聚焦高端装备智造领域业务的发展，提



高公司整体效益，保障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4、公司对于目前业绩亏损，有什么措施来应对？  

答：公司将积极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快速提升整体的盈利水

平为目标，弥补前期亏损。（1）围绕公司未来着重发展高端装备

智造领域的战略，抓住市场机遇，调整产品结构，稳固传统市场

优势，加大毛利较高产品的开发和新市场开拓力度，积极整合优

势资源，拓展业务渠道。（2）不断研发创新增强产品竞争优势，

提升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3）加大与客户的合作粘性，主动参与客户产品设计、开发并为

客户产品开发中遇到问题及时提供解决方案。（4）通过提高运营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来降低经营成本。 

5、业绩补偿诉讼进展情况？ 

答：因控股股东日发集团未能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于 2023 年

6 月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公司的权益。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3）

浙 01 民初 1061 号。2023 年 12 月 11 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近期已作出一审判决。主要判决结果为：

被告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交付其持有的原告股份 5,000

万股，原告以 1 元回购并依法注销。如被告不能按时足额向原告

交付回购的股份，则应将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数折算为现金另行

支付给原告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补偿金额=不



能交付的股份数量*6.18 元/股）。 

附件清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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